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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诉讼

（一）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项审批和核

准产生的争议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（主席令第 7

号，2003）

第十二条 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：

（一）直接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宏观调控、

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、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

活动，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；

（二）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、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

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，需要赋予特定权利

的事项；

（三）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、行

业，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、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、

资质的事项；

（四）直接关系公共安全、人身健康、生命财产安全的

重要设备、设施、产品、物品，需要按照技术标准、技术规

范，通过检验、检测、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；

（五）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，需要确定主体资格

的事项；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

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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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三条 实施本法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事项的行政

许可的，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招标、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

出决定。但是，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行政机关通过招标、拍卖等方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具体程

序，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。

行政机关按照招标、拍卖程序确定中标人、买受人后，

应当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并依法向中标人、买受人颁

发行政许可证件。

行政机关违反本条规定，不采用招标、拍卖方式，或者

违反招标、拍卖程序，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的，申请人可以

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（二）因申请行政许可产生的争议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（主席令第 15

号，2014）

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

的下列诉讼：

……

（三）申请行政许可，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

不予答复，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

不服的；

（三）认为非许可审批、行政备案、行政服务等侵犯其

人身权、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（主席令第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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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，2014）

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

下列诉讼：

......

（五）对征收、征用决定及补偿决定不服的；

......

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；

......

（十一）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、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

违法变更、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、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

等协议的；

（十二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、财产权等合法权

益的。”

除前款规定外，人民法院受理法律、法规规定可以提起

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。

（四）不服发展改革部门具体行政行为，或经复议仍不

服的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（主席令第 15

号，2014）

第四十四条 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，公

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，对复议

决定不服的，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

院提起诉讼。

http://cpro.baidu.com/cpro/ui/uijs.php?adclass=0&app_id=0&c=news&cf=1001&ch=0&di=128&fv=0&is_app=0&jk=50e52ca3d66b6496&k=????&k0=????&kdi0=0&luki=7&n=10&p=baidu&q=80014150_cpr&rb=0&rs=1&seller_id=1&sid=96646bd6a32ce550&ssp2=1&stid=0&t=tpclicked3_hc&td=1685601&tu=u1685601&u=http://www.88148.com/Info/201503053397.html&urlid=0
http://cpro.baidu.com/cpro/ui/uijs.php?adclass=0&app_id=0&c=news&cf=1001&ch=0&di=128&fv=0&is_app=0&jk=50e52ca3d66b6496&k=????&k0=????&kdi0=0&luki=7&n=10&p=baidu&q=80014150_cpr&rb=0&rs=1&seller_id=1&sid=96646bd6a32ce550&ssp2=1&stid=0&t=tpclicked3_hc&td=1685601&tu=u1685601&u=http://www.88148.com/Info/201503053397.html&urlid=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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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，对复议决

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，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

第四十五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

的，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。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，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

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复议实施办法》（发改委

令2006年第46号）

第七条 对国家发展改革委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不服

的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；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

决。

（五）不服发展改革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，经上级

发改部门复议仍不服的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（主席令第 15

号，2014）

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

下列诉讼：

（一）对行政拘留、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、责令

停产停业、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、罚款、警告等行

政处罚不服的；……

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

院令第585号，2010）

第二十条 经营者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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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服的，应当先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；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，

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（六）因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产生的争议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492号，2007）

第三十三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

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，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、监察

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。收到举报的机关

应当予以调查处理。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

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、仲裁

（一）人事争议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（主席令第 35

号，2005）

第一百条 国家建立人事争议仲裁制度。

人事争议仲裁应当根据合法、公正、及时处理的原则，

依法维护争议双方的合法权益。

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需要设立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

会由公务员主管部门的代表、聘用机关的代表、聘任制公务

员的代表以及法律专家组成。

《人事争议处理规定》（人社部发〔2011〕88 号）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40461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591317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591365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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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人事争议：

（一）实施公务员法的机关与聘任制公务员之间、参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管理的机关（单位）与聘任工

作人员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的争议。

（二）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解除人事关系、履行

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。

（三）社团组织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解除人事关系、履行

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。

（四）军队聘用单位与文职人员之间因履行聘用合同发

生的争议。

（五）依照法律、法规规定可以仲裁的其他人事争议。

第三条 人事争议发生后，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；不愿

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，可以向主管部门申请调解，其中军队

聘用单位与文职人员的人事争议，可以向聘用单位的上一级

单位申请调解；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，可以向人事争议仲

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

会申请仲裁。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。

（二）劳动关系争议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（主

席令第 80 号，2007）

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2803443/2803443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70660/70660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3705486/3705486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315705/315705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591296/591296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256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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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下列劳动争议，适用本法：

（一）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；

（二）因订立、履行、变更、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

的争议；

（三）因除名、辞退和辞职、离职发生的争议；

（四）因工作时间、休息休假、社会保险、福利、培训

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；

（五）因劳动报酬、工伤医疗费、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

等发生的争议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。

第五条 发生劳动争议，当事人不愿协商、协商不成或

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，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；不

愿调解、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，可以向劳

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；对仲裁裁决不服的，除本法另

有规定的外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三、行政复议

（一）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招标事项核准引起的复议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（主席令第 7

号，2003）

第十二条 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：

（一）直接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宏观调控、

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、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4459872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24837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24837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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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，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；

（二）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、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

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，需要赋予特定权利

的事项；

（三）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、行

业，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、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、

资质的事项；

（四）直接关系公共安全、人身健康、生命财产安全的

重要设备、设施、产品、物品，需要按照技术标准、技术规

范，通过检验、检测、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；

（五）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，需要确定主体资格

的事项；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

项。

第五十三条 实施本法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事项的行政

许可的，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招标、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

出决定。但是，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行政机关通过招标、拍卖等方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具体程

序，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。

行政机关按照招标、拍卖程序确定中标人、买受人后，

应当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并依法向中标人、买受人颁

发行政许可证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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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机关违反本条规定，不采用招标、拍卖方式，或者

违反招标、拍卖程序，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的，申请人可以

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（二）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处罚等具体行

政行为侵犯人身权、财产权等合法权益，向行政机关提出行

政复议申请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（主席令第 16

号，1999）

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

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：

（一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、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

没收非法财物、责令停产停业、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、暂扣

或者吊销执照、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；

（二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、扣押、

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；

（三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许可证、执照、资质证、

资格证等证书变更、中止、撤销的决定不服的；

（四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、矿藏、水流、

森林、山岭、草原、荒地、滩涂、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

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；

（五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合法的经营自主权的；

（六）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，侵犯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190012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46899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97522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811810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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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合法权益的；

（七）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、征收财物、摊派费用或

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；

（八）认为符合法定条件，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、

执照、资质证、资格证等证书，或者申请行政机关审批、登

记有关事项，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；

（九）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、受

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，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；

（十）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发放抚恤金、社会保险金或者

最低生活保障费，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放的；

（十一）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

权益的。

第十二条 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

体行政行为不服的，由申请人选择，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

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

议。对海关、金融、国税、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

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，向上一级主管

部门申请行政复议。

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复议实施办法》（发改委

令 2006 年第 46 号）

第五条 对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，可

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请行政复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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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其他部门联合做出的具体行政行

为不服的，应当同时向做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各有关部门申

请行政复议。

对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

服的，可以向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请行政复议。

第六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发展改革机关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

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 60 日内

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

超过 60 日的除外。

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，申

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。

（三）因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产生的复议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492号，2007）

第三十三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

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，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、监察

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。收到举报的机关

应当予以调查处理。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40461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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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四、行政监察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任何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

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违反行政纪律行为，

有权向监察机关提出控告或检举。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》（主席令第 31

号，2010）

第六条 监察工作应当依靠群众。监察机关建立举报制

度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任何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

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违反行政纪律行为，

有权向监察机关提出控告或者检举。监察机关应当受理举报

并依法调查处理；对实名举报的，应当将处理结果等情况予

以回复。

监察机关应当对举报事项、举报受理情况以及与举报人

相关的信息予以保密，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，具体办法由

国务院规定。

第四十八条 监察人员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、

泄露秘密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

第四十九条 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违法行使职权，侵犯

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造成损害的，应当依法

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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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

为了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，提

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，促进依法行政，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

人民群众生产、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，除行政机

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

根据自身生产、生活、科研等特殊需要，向广东省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，但不包括咨询、建议、投

诉举报、质疑和反映问题等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调整范围的事项。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492号，2007）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

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

第九条 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

应当主动公开：

（一）涉及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；

（二）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；

（三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、职能、办事程序等情

况的；

（四）其他依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

开的。

第十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依照本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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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第九条的规定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

息的具体内容，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：

（一）行政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；

（二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专项规划、区域规划

及相关政策；

（三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；

（四）财政预算、决算报告；

（五）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、依据、标准；

（六）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、标准及实施情况；

（七）行政许可的事项、依据、条件、数量、程序、期

限以及申请行政许可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及办理情况；

（八）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；

（九）扶贫、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、促进就业等方面

的政策、措施及其实施情况；

（十）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、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；

（十一）环境保护、公共卫生、安全生产、食品药品、

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。

第十三条 除本条例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

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，公民、法人或

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、生活、科研等特殊需要，

向国务院部门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。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055446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449889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499043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876611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97692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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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本条例第十三

条规定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的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

（包括数据电文形式）；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，申请人

可以口头提出，由受理该申请的行政机关代为填写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。
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联系方式；

（二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；

（三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。

第二十五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

提供与其自身相关的税费缴纳、社会保障、医疗卫生等政府

信息的，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证明文件。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

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，有权要求该行政机关

予以更正。该行政机关无权更正的，应当转送有权更正的行

政机关处理，并告知申请人。

第三十三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

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，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、监察

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。收到举报的机关

应当予以调查处理。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428631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40461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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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第三十五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由监察机关、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

的，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

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；

（二）不及时更新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、政府信息公开

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；

（三）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；

（四）通过其他组织、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

息的；

（五）公开不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；

（六）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

问题的规定》（法释〔2011〕17 号）

第二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

行政诉讼的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：

（一）因申请内容不明确，行政机关要求申请人作出更

改、补充且对申请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告知行为；

（二）要求行政机关提供政府公报、报纸、杂志、书籍

等公开出版物，行政机关予以拒绝的；

（三）要求行政机关为其制作、搜集政府信息，或者对



18

若干政府信息进行汇总、分析、加工，行政机关予以拒绝的；

（四）行政程序中的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以政府信息公

开名义申请查阅案卷材料，行政机关告知其应当按照相关法

律、法规的规定办理的。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<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>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08〕36 号）

（十四）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、生活、

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政府信息，可以不予提供；对申请人

申请的政府信息，如公开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

济安全和社会稳定，按规定不予提供，可告知申请人不属于

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。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0〕5 号）

六、信访渠道

法律依据：《信访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31 号，2005）

第十四条 信访人对下列组织、人员的职务行为反映情

况，提出建议、意见，或者不服下列组织、人员的职务行为，

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事项：

（一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；

（二）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

及其工作人员；

（三）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；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35706/35706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114275/114275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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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社会团体或者其他企业、事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

机关任命、派出的人员；

（五）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及其成员。

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

的投诉请求，信访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程

序向有关机关提出。

第十六条 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，应当向

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；信访事项已经受

理或者正在办理的，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、办理机关

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，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。

第十八条 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，应当

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。

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，应当推选代

表，代表人数不得超过 5 人。

第二十二条 信访人按照本条例规定直接向各级人民政

府信访工作机构以外的行政机关提出的信访事项，有关行政

机关应当予以登记；对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并属

于本机关法定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，应当受理，不得推诿、

敷衍、拖延；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，应当告

知信访人向有权的机关提出。

有关行政机关收到信访事项后，能够当场答复是否受理

的，应当当场书面答复；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信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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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。但是，信访人的姓名

（名称）、住址不清的除外。

有关行政机关应当相互通报信访事项的受理情况。

《广东省信访条例》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2 号）

第十条 信访人有权依照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方式和程序

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下列信访事项:

(一)对有关地方性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、国家

机关工作、国家工作人员的建议、意见;

(二)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投诉;

(三)不属于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诉

求。

对涉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和提供

公共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、人民团体或者其他

社会组织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或者派出的人员、居民委员

会或者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的职务行为的信访事项，信访人

可以向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提出。

第二十八条 信访人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

提出下列信访事项:

(一)对该部门执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上级行政机关决

定、命令等工作的建议、意见;

(二)对该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建议、意见;

(三)对该部门工作人员、下一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负责

http://baike.haosou.com/doc/6445451-665913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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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建议、意见或者对其职务行为的投诉;

(四)属于该部门职权范围但不属于诉讼、仲裁和行政复

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诉求;

(五)该部门复查、复核的信访事项;

(六)依法属于该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其他信访事项。

第三十四条 国家机关收到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，应

当予以登记，区分情况在十五日内按照下列方式处理并以书

面方式或者信访人提供的其他联系方式告知信访人:

(一)属于本国家机关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，应当予以受

理;

(二)对依法应当由下级国家机关处理的信访事项，应当

按规定转交下级国家机关;

(三)对依法应当由其他国家机关处理的信访事项，告知

信访人向有权处理的国家机关提出;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

当转送的，按规定转送有权处理的国家机关;

(四)属于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，不

予受理，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

关机关提出。

按照前款第二项、第三项规定，有权处理的国家机关应

当自收到转交、转送的信访事项之日起十五日内决定是否受

理，以书面方式或者信访人提供的其他联系方式告知信访人

并通报转交、转送的国家机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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